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活動補助經費變更申請表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申請人
	
	所屬單位
	

	申請編號
	

	補助項目
(請勾選)
	□新進教師之專題研究費

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



	活動名稱
	

	原核定補助情形
	擬申請變更情形

	核定項目
	金額
(單位：元)
	變更項目
	金額
(單位：元)

	業務費
	
	業務費
	

	設備費
	
	設備費
	

	※備註：本申請表係為補助項目間的流用（如「業務費」流出至「設備費」），兩補助項目金額加總應與「原核定總金額」一致。

	變更用途說明

	


申請人簽章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研究發展處
※經費變更之申請，應於計畫或活動結束前，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，但以一次為限。


※本表請填送一式三份，經研究發展處核定後，一份申請人自存，一份存研究發展處，一份送主計室憑辦。








